
 

股东致歉函 

 

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： 

本企业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系深圳万润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润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股东，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收到

《深圳证监局关于对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采取出具警示

函措施的决定》。该警示函认为：本企业作为万润科技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，

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9 日减持万润科技 70.50 万股的行为，违

反了证监会[2015]18 号公告第一条“从即日起 6 个月内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

股 5%以上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”

的规定及 2015 年 7 月 11 日《万润科技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公告》第三条“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

自即日起 6 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”的承诺。深圳证监局根据中国

证监会公告[2013]55 号第六条的规定，对本企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，并

要求本企业应于收到警示函 30 日内就违反承诺减持的行为公开致歉，公开说明

拟采取的整改补救措施。 

本企业前身深圳市江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设立于 2008 年 3 月，是万润科技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前成立的员工持股企业，出资人主要为当时在万润科

技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或业务、技术骨干，万润科技实际控制人之一、董事长李

志江系控股股东。2014 年 1 月，本企业性质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合伙企

业，虽然李志江持有本企业 60.20%的财产份额，但根据《合伙企业法》及本企

业《合伙协议》的有关规定，有限合伙人李志江实质上已不再控制本企业。  

    因部分合伙人亟需使用资金，经履行相关表决程序并对合伙人是否符合减持

资格进行核查后，本企业同意部分合伙人减持间接持有的万润科技股票。前述获

得合伙人会议批准进行减持的合伙人主要为上市公司的普通员工，且部分员工已

离职。本企业中仍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伙人严格按照

法律法规、所作承诺等有关规定未参与本次减持。 

证监会[2015]18 号公告第一条限制减持的主体为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

5%以上股东及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”，本企业非万润科技控股股东、持股



 

5%以上股东，参与本次减持的人员也非万润科技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。

虽然万润科技基于本企业的历史沿革，谨慎地将本企业认定为万润科技控股股东

的一致行动人，但证监会[2015]18 号公告第一条并未明确限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

级市场进行减持。基于上述理解，本企业于 2015 年 11 月减持了部分万润科技股

票。 

对于本企业对证监会[2015]18 号公告的理解存在偏差所致减持万润科技股

票行为，本企业在此诚恳地向万润科技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致歉。今后本企业

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将以此为戒，吸取教训，加强对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告、通知及

规则指引等的学习，严格遵守相关要求，提高诚信规范意识，切实履行股东义务。 

此外，对此次减持行为，本企业拟采取如下补救措施： 

本企业承诺：自 2015 年 11 月 19 日减持万润科技股票行为发生之日起 6 个

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万润科技股票；自前述减持行为发生之日起 6 个月后增持万

润科技股票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,100 万元，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6

个月内，不减持所持有的万润科技股票。 

 

 

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文军 

2016 年 1 月 29 日 




